
招标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工程概况

以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一家服务机构对泸州市龙透关沱江大桥、泸

州市 2023 年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春景路与绿景路周边缓堵

保畅工程）、泸州市红星街道及大山坪街道老旧小区项目（香林路节点缓堵保畅

工程）施工图进行审查。

项目工程概况：泸州市龙透关沱江大桥及连接线工程包含泸州市龙透关沱江

大桥、泸州市 2023 年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春景路与绿景路

周边缓堵保畅工程）、泸州市红星街道及大山坪街道老旧小区项目（香林路节点

缓堵保畅工程）3个子项目。起于江阳区中心城区现状丹霞路，由南向北延伸，

止于龙马潭区南光路，路线全长 2.604km，为城市主干路 I级，主线为双向 6车

道，隧道段为双向 4车道，左右线分行布置。全线包含跨沱江大桥 1座，长 648m；

隧道 1 座，长 1129m，接线道路 1 处，路线总长 844.416m。龙透关沱江大桥为

55m+181.5m+119.5m+72m+35m 五跨 V构钢拱组合体系，共长 468m，单索面布置；

主梁采用 C50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总宽 32m，拱圈在桥面以上为矩形钢箱断面，

桥面以下的 V型墩为 C40 钢筋混凝土结构。项目估算建安费 11 亿元（最终计算

基数以经财评的工程费为准）。

二、项目服务要求

审查范围包括地勘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项

目设计涉及的各专业是否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其他有关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是否损害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施

工图是否达到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是否符合作为设计依据的批准文件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要求；规定应进行初步设计审查的项目，对初步设计审查

批准文件的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及其相关人员

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在施工图上签字盖章。审查合格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需进行

设计变更时，一般变更不再另外收取审查费用，重大变更（如线形、桥梁形式发

生重大调整）重新审查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还包含以下：

1、重新建模进行全桥总体复核计算、关键部位的局部分析等内容。



2、对桥梁总体设计及主要结构尺寸提出合理化意见。

3、对吊索结构、钢桥面铺装等从经济性、安全性、施工便捷性、耐久性等

方面审查其选型的合理性。

4、对两岸立交，重点审查交通组织的合理性，特别是慢行系统的安全性和

便捷性。

5、对施工方案，重点审查钢拱的吊装方案，拱座的开挖支护方案。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项目服务地点：泸州市江阳区。

（二）项目完成时间：泸州市龙透关沱江大桥工程需在提交审查必须的相关

文件后 30 日内完成审查工作；泸州市 2023 年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春景路与绿景路周边缓堵保畅工程）和泸州市红星街道及大山坪街道老旧

小区项目，需在提交审查必须的相关文件后 15 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委托方可以

要求审查方按照工程部位对项目施工图、地勘文件进行审查。若委托方要求分部

位进行审查时，主桥工程内容审查时间需在提交审查必须的相关文件后 30 日内，

除主桥外其余工程内容审查时间均为提交审查必须的相关文件后 15 日内）。

（三）付款方式：施工图审查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付费次序 占总审查费（%） 预计付费额（万元） 付费时间

第一次付费 50% 65
完成施工图审查备案并取得施工图审查备

案通知书，乙方提交请款所需全部资料后

第二次付费 40%

经财政评审的工程费

用×中标费率×

90%-65 万元

经财政部门出具财评报告，乙方提交请款所

需全部资料后

第三次付费 10%
经财政评审的工程费

用×中标费率×10%

取得竣工验收报告，乙方提交请款所需全部

资料后

注：1.本合同金额为经财政评审的工程费用×中标费率。

2.第一次付费以 130 万作为计费基数，第二次付费需对第一次付费进行修正；

若经财政评审的工程费用×中标费率×90%-65 万元≤0，则在第三次付费时，进



行修正（扣除）。

3.委托方可以要求审查方按照项目建设需求分工程部位对项目施工图、地勘

文件进行审查。如委托方要求分工程部位进行审查时，委托方按分工程部位审查

的部分计价，按工程建安费占总建安费的比例付费。

（四）验收要求：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采

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响应文件承诺以及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验

收。



评标办法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价格 20% 20分

1.以本次有效的最低投标费率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

满分。投标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20。

2.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价格扣除按照本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执行。

共同

评审因素

2 服务方案 5% 5分

根据本项目情况由投标人拟定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①

工作大纲、②工作内容、③重点、难点、④出台相应的工

作进度计划、⑤质量保证措施，并应满足项目顺利推进。

全部内容完整得 5分，每少提供一项内容扣 1分。

技术类

评审因素

3
履约能力

75%

人员

配置

40%

40分

1.本项目拟派项目负责人（1人）：具有桥梁或道桥或桥

隧专业高级工程师得 7分，具有桥梁或道桥或桥隧专业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得 10分。（此项最多得 10分）

2.拟派本项目其他专业负责人：

a勘察专业负责人（1人）具有岩土工程或工程地质专业

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得 5分；

b.桥梁专业负责人（1人）具有桥梁或道桥或桥隧专业高

级及以上职称得 6分；

c.隧道专业负责人（1人）具有隧道或桥隧或结构专业高

级及以上职称得 5分；

d.道路专业负责人（1人）具有道路或道桥专业高级及以

上职称得 4分；

e.排水专业负责人（1人）具有给排水或排水专业高级及

以上职称或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得 4

分；

3.除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外其他人员要求：

a.桥梁专业配备具有桥梁或道桥或桥隧专业高级及以上

职称 2人得 2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1人得 1分（此项最

共同

评审因素



高得 3分）；

b.隧道专业配备具有隧道或桥隧或结构专业高级及以上

职称 2 人得 2 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1 人得 1 分（此项最

高得 3分）。

注：①投标人提供上述人员的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

鲜章（公章）。②上述人员需提供本单位在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官网查询的人员备案信息（提供网上截图）并

加盖单位鲜章（公章）③上述人员不重复得分。④项目负

责人职称不能重复计分。

履约

能力

35%

35分

1.2018年至今具有 1个主跨单跨跨径≥200m的市政跨江

（河）桥梁审查业绩得 12分，在此基础上增加 1个主跨

单跨跨径≥200m的市政跨江（河）桥梁审查业绩加 4分

（此项最高得分 20分）。

2.2018年至今完成 1个城市隧道审查业绩得 9分，在此基

础上每增加 1 个城市隧道审查业绩加 3 分（此项最高得

15分）。

注：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合同不能清

晰反映业绩规模的需提供业主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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